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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董事暨聘任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公司

董事、执行总裁李卫社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卫社先生因工作安排申请辞去公

司董事、执行总裁及董事会创新与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卫社先生辞去董事、执行总裁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卫社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

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对李卫社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建议，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叶

嘉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时选举叶嘉铭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创新与战略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和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叶嘉铭先生

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聘任高管的情况 

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经公司总裁晏绪飞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查，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

任叶嘉铭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同意聘任李卫社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常



喜哲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日止。前述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变更董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相关简历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叶嘉铭先生，中国香港籍，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深圳广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风控官、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工程

中心总经理等职，近五年曾分管公司工程管理、供应链管理、合规与风控、企业

技术创新及金融投资等方面的工作。 

截止目前，叶嘉铭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610,395股（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610,395,398股，叶嘉铭先

生持有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1%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远西先生之子，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叶

嘉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叶嘉铭先生，简历详见上述内容。 

李卫社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方

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国家一级建造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协会(CIOB)会员，中

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专家，深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深圳市施工工艺标准评审

专家。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常务副总裁等职。李卫

社先生，曾荣获“全国杰出中青年室内建筑师”、"鲁班奖工程项目经理"、"创

建鲁班奖工程先进个人"、“亚太区室内设计大赛优秀奖”、“全国建筑工程装

饰奖”、“中国室内设计大赛优秀奖”、“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科技

创新奖”等荣誉。 

截止目前，李卫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0股。除上述情况外，李卫

社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李卫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常喜哲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新



乐工学院团委书记、教务处干事；沈阳远大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江河集

团泛东北亚大区总经理。2018年6月加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深圳

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常喜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常喜哲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